附件
申请办理          容缺受理的承诺书
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：

     我司申请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除已提交材料外，还应补正以下材料：

1.

2.

........

本单位承诺：以上受理所需材料于30日内（即：20**年*月*日前）补齐补正，并保证材料完整、真实，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，如不能按期补正或弄虚作假等情形，愿承担不予许可的结论及相应的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人）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 经办人及联系电话：
